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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百姓问政”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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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春晖

本报讯 2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中国
青年报等中央主流媒体以及省内主要媒
体的记者，来洛集中采访杨奎烈同志先
进事迹。市委书记毛万春会见了采访团

成员。
杨奎烈生前系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能源供应公司经理、党委书记，2012年
3月9日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被职工称为

“新时期的焦裕禄”。
中组部、全国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省

总工会等相关负责人来洛参加了集中采访
活动。市领导尚朝阳、杨炳旭陪同采访。

□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康留国

本报讯 8月中旬，为巩固和提升我市
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我市开展了文
明程度集中提升活动。昨天，市创建办组
织暗访组对我市文明程度集中提升活动的
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整体效果良好，
但部分地段存在问题，亟需整改。

暗访组先后到洛阳火车站站前广
场，老城区道北路办事处春都社区，瀍河
回族区塔西回小、北关农贸市场等地，对
这些地区（段）的市容环境、集中提升宣
传氛围、交通秩序、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社区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检查。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洛阳火
车站站前广场东西两侧的公交停车场路面
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大小不一的路面坑
槽影响市容环境和公交车通行。北关农贸
市场内烂菜叶、垃圾随意丢弃，保洁不及
时；经营副食品摊位的防蝇、防尘设施破烂
不堪；不少商户存在店外经营现象。

对上述问题，市创建办责成市公用事
业局和瀍河回族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
速予以整改，市创建办将视其整改效果适
时启动问责机制。

□记者 崔晓彧 通讯员 张宝亚

本报讯 电视短片反映的问题必须在9
月10日前整改到位，其他问题在9月15日前
整改到位。日前，副市长王敬林主持召开专
题会议，明确“百姓问政”所反映问题的整改
时限。

第六期“百姓问政”节目中，现场电视短
片反映问题17个，民评代表反映问题8个，

热线反映问题26个，网络收集问题5个。问
题集中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纠纷等多个方面，涉
及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市人口计生委、市规划局、市人社局
等责任单位。

根据要求，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完成整改
任务的，市作风办将启动问责机制，严肃追究
相关部门领导及人员的责任。

《通知》要求，店外促销不得扰民，不得妨
碍交通秩序，不得妨碍公共利益，不得妨碍他
人权益，不得侵占盲道。

《通知》还指出，设置促销地点时，要严格
把握道路空间、准道路空间、非道路空间、行
人通行空间的不同特征，做到科学设置。

道路空间是指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的空
间，在此空间内的店外促销活动要从严控制。

准道路空间是指建筑物立面到道路红线

之间的空间，非道路空间是指建筑物建设时
按规划退让的广场和空地。在此空间内可适
当开展店外促销。

行人通行空间是指道路的人行道供行人
通行的有效空间，店外促销不得侵占。原则
上，要确保主要道路繁华路段行人通行空间
的有效宽度不小于5米，最小不得小于3.5
米；主要道路一般路段不得小于3米，其他道
路不得小于2米。

中央主流媒体集中采访
杨奎烈同志先进事迹

我市文明程度集中提升整体效果良好

迅速整改问题 提升文明程度

第六期“百姓问政”节目所反映问题明确整改时限

9月15日前，所有问题都要解决

不影响行人通行，午间不搞演艺
市城市监察管理局明确店外促销时间、地点及规格

《洛阳市城市区沿街悬挂标语宣传品及
店外促销活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在城市区
沿街悬挂标语、店外促销等，都要进行审批。
在城市主要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需要悬挂标
语等宣传品或者开展店外促销活动的，组织单
位应当在活动开展前一周携带申请（含活动计
划）、场地布置示意图、场地使用协议等，到市
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在区
管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开展的活动，需携带
以上材料到区环卫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市城市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将
对店外促销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并进行全程

管理和监督。
经过批准的店外促销，如有违反规定的

行为，第一次由管理责任人对违规者下达书
面警告。第二次要协调处理，对散发印刷品
的，协调工商部门处理；对使用大功率音响产
生噪声的，协调公安部门处理；对违规进行演
艺活动的，协调文化部门处理。第三次再违
反的，将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再开展任何促销
活动。

各区对未经审批的店外促销活动要坚决
取缔。同时，各城管大队将加大巡查和督办力
度，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进行整改。

▲ ▲

店外促销要进行审批，违规促销将受严惩

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或新店开业当
天，符合设置原则的可经过各区批准开展店
外促销；除在非道路空间上开展外，其他时间
原则上不得进行任何促销活动。

经批准的店外促销不得设置有损道路或
有碍交通的固定设施，不得散发印刷品，不得
使用大功率音响设施。促销中的演艺活动需

经文化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展；经批
准的演艺活动，要严格控制音响音量，不得产
生噪声；12时30分至15时要暂停，21时前
必须结束。

此外，促销活动区域内的卫生保洁由申
办方全程负责，并在活动结束后30分钟内恢
复区域原貌。

□记者 连漪 通讯员 张留军

开业、婚庆、促销、节庆……我市街头每天都会出现这
样的活动，市民对由此产生的噪声污染、安全隐患怨言颇
多。在第四期“百姓问政”节目中，这个问题再次成为焦
点。昨日，记者从市城市监察管理局获悉，在原有相关规定
的基础上，该局又下达了《关于明确店外促销管理的几个具
体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搞店外促销不仅要
打报告，而且对促销时间、地点、规格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 ▲

促销时间、形式、卫生都有具体要求

▲ ▲

店外促销地点设置有讲究


